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105 年7 月25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050153755號              

訴願人：蔡00             地址：臺中市00區中山路136號
代理人：王00             地址：臺中市西區00街15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
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4月15日投稅土字第1050006471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  主  文

訴願駁回。

事  實

緣訴外人賴隆振君所有坐落本縣水里鄉鉅工段1、3-1及38地號等3筆土地，於民國（下同）104年10月21日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執行拍賣，由訴願人拍定買受，經原處分機關課徵土地增值稅計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,639,954元，並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。嗣訴願人於104年11月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前揭拍定買受之鉅工段0001-000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，地目「旱」，面積30,278平方公尺）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惟未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供核，經原處分機關以104年11月13日投稅土字第1040022288號函通知補正，訴願人於105年4月6日補附分割後鉅工段0001-000地號土地農業使用證明書供核，經原處分機關審核結果，因系爭土地依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拍賣公告內容所載，地上坐落「門牌號碼民生路46巷1號」及無門牌鐵架磚造建物，顯於拍定當時非屬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，乃以105年4月15日投稅土字第1050006471號函否准所請，訴願人不服，遂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  由

1、 按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：「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。…」、同法第39條之 2第 1項規定：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移轉與自然人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」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8條第1項規定：「依本法第39條之2第1項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者，應檢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文件，送主管稽徵機關辦理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次按財政部93年4月21日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釋：「…另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，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，曾經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，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案件，如該筆土地僅部分未作農業使用，且於再移轉前已依法分割，應僅就未作農業使用之各該筆土地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」、財政部96年8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604742440號函釋：「法院拍賣農業用地，部分面積未作農業使用，嗣於拍定後，經拍定人申准辦理分割，農業主管機關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，尚無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暨第4項規定之適用。」分別函示在案。
3、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訴願主張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之立法目的乃在稅捐優惠之方式落實農地農用政策；惟本案分割後之鉅工段1地號土地，於分割前後均實際作農業使用，以移轉前分割及移轉後分割作為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並不合理，只要土地實際作農業使用，不論於移轉前分割或移轉後分割均應有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，申請撤銷原處分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4、 經查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以移轉時農業用地依農業使用為要件，本案系爭土地依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4年9月30日拍賣公告內容所載：「…拍賣之1、3-1及38地號土地相連，於3筆土地交界處分別坐落門牌號碼民生路46巷1號及無門牌鐵架磚造建物（經測量後暫編定為613建號）各一棟」，有該地院104年9月30日投院裕103司執愛字第24826號公告附案可稽，堪予認定。顯示系爭鉅工段1地號土地，於拍定時部分面積未依農業使用，至臻明確，雖拍定後該地號分割為鉅工段1地號，房屋座落部分分割為同段1-1地號，該鉅工段1地號並取得土地農業使用證明書，依財政部96年8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604742440號函示釋，尚無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暨第4項規定之適用，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；又按財政部90年5月8日台財稅字第0900452812號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0年3月20日召開「研商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（現為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之1）執行事宜」會議紀錄略以：「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…二、該證明書之作用係在證明所申請之土地在該證明書核發之時點，係作農業使用無誤，若以不同時點及不同所有人之證明書，作為是否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、第37條及第38條等規定之證明文件，因時點及權利主體之不同，其證據力恐有瑕疵。」本案系爭土地於拍定當時部分面積未作農業使用，縱系爭土地拍定後經訴願人申准辦理分割，分割後系爭土地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證明書，揆諸首揭規定及函示意旨，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，訴願主張顯有誤解，委不足採，原處分決定洵屬有據，應以維持。
5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 1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張 國 楨

委員 吳 萬 春
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蔡 嘉 容

委員 石 尊 仁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林 琦 瑜

委員 柯 俊 良

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

縣長 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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